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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处理简述 

 

2013 年 5 月 7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

本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3 号）（以下简称“23 号公告”），该公告

将于 2013 年 6 月 7 日起正式施行，并将适用于此前尚未处理的涉税事项。23 号公告明确了个人投资

者在收购企业 100%股权后，企业以原有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新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有关处理问题。此

前，相关法规中虽然有对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时股东所得税处理的规定，但针对新股东收购企业全部

股权后企业原有的盈余积累转增股本这一特殊情形下的个人所得税处理问题此前则未有明确。 

本文拟结合 23 号公告，对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处理规定进行梳理。 

1. 一般情况下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时的所得税处理 

企业增加注册资本，除了由原股东或新股东认缴增资外，还可以通过将企业的盈余积累转增注

册资本的方式实现。盈余积累主要指企业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其中，资本公积包

括资本（股本）溢价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例如部分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

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盈余公积是指企业按照法律规定从净利润中提取的各种积累资金；而未分配

利润则是企业的累积净利润减除提取的各种盈余公积和已经分配的利润后的余额。盈余公积和未分

配利润共同构成企业的留存收益。 

由于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以盈余公积和/或未分配利润转

增资本，其实质相当于企业先将盈余公积和/或未分配利润分配给股东，然后股东再以分得的盈余公

积和/或未分配利润认缴被投资企业增资。因此，以盈余公积和/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应视为股

东取得了“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需要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为 25%）或者个人所得

税（税率为 20%）。 

而资本公积不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其中资本（股本）溢价更是来自于股东的投

入。目前，对于企业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股东的所得税处理规定如下： 

1) 企业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以

下简称“79 号文件”）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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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因

此，对于企业股东而言，被投资企业以股权溢价或股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不会导致股

东的纳税义务。 

2) 个人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

[1997]198 号）（以下简称“198 号文件”）第一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

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税

务总局在《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

（国税函[1998]第 289 号）中进一步明确，198 号文件中所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

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也就是说，只有股份制企业的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时不作为股东的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于股份制企业以不属于股票发行溢价形

成的资本公积，以及非股份制企业以资本公积转增股（资）本的，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征收个人股

东的个人所得税。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

税发[2010]54 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以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

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从对上述规定的

字面理解来看，非上市公司（包括股份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溢价（而非股票发行溢价）

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并不能免除其个人股东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因此，实践中，一些

地方税务机关会在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制企业以资本（股本）溢价转增资本（股本）时，对

其个人股东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 20%的个人所得税。 

然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制企业以资本（股本）溢价转增资本时征收个人股东的

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实际上，无论企业是否为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其资本（股本）溢

价的性质都属于投资者投入的、未计入企业注册资本或股本的资本。从税收公平与税收中性原则的

角度讲，企业以性质相同的资本（股本）溢价转增资本，对其股东的纳税处理也应当相同。适用于

企业的 79 号文件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即不区分被投资企业的性质，对被投资企业以股权或股票溢价

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均不对其企业股东征收企业所得税。 

2. 23 号公告下企业以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的股东个人所得税处理 

23 号公告针对的是个人投资者从企业原股东处收购企业 100%股权后，被收购企业以原有的盈

余积累转增股本，且原有的盈余积累已经一并计入了股权转让价格的情形下，新股东的个人所得税

处理问题。按照 23 号公告的规定，依据新股东收购企业 100%股权的股权交易价格是否低于企业净

资产价值（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和盈余积累），在企业以原盈余积累转增并向新股东派发新股时，分

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1) 股权交易价格不低于净资产价格的（即原盈余积累已全额计入了股权交易价格），不就盈余

积累转增股本（资本）向新股东征收个人所得税； 

2) 股权交易价格低于净资产价格的（即原盈余积累未完全计入股权交易价格），则 

(1) 对于新股东取得的转增股本涉及的已计入股权交易价格的原盈余积累部分（即股权收

购价格减去原股本的差额），不对新股东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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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新股东取得的转增股本涉及的未计入股权交易价格的原盈余积累部分（即股权收

购价格低于原企业净资产的差额），则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向新股东

征收个人所得税。 

23 号公告还规定，对于新股东以低于净资产价格收购企业股权后以原盈余积累部分转增股

权时，应视为应税的盈余积累部分先转增，而后再转增免税的盈余积累部分 。 

23 号公告的上述规定可概括为：如果新股东已就转增股本的企业原盈余积累向原股东支付了对

价，则新股东不应就该部分的盈余积累在转增股本（资本）时缴纳个人所得税；否则，则应征税。

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如果新股东已就盈余积累支付了对价，那么转增不构成其任何形式的所得，

自然没有依据向其征税。而且，由于原股东应当已经就此部分的盈余积累按“股权转让所得”项目

缴纳了所得税，再对新股东征税则构成重复征税。而针对未计入股权交易价格的盈余积累，由于新

股东并未就其支付对价，应将其视作被投资企业对新股东的股息红利分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

由于未计入股权交易价格，原股东也未就此部分盈余积累缴纳个人所得税，故向新股东征税不会构

成重复征税。 

但是，23 号公告只适用于新的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情形，且 23 号公告并没有对上

文所述的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以资本（股本）溢价转增资本（股本）时个人股东

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除以上个人所得税税务处理的规定外，23 号公告还明确了新股东所持股权的计税基础应为其收

购股权时实际支付的对价与相关税费。为了确保税务机关能够及时掌握与上述股权转让以及转增股

本相关的纳税信息，23 号公告还要求企业应在相关事项发生后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股东及

股权变化情况、股权交易前原账面记载的盈余积累数额、转增股本数额及税款扣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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